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07號

原      告  馬麗娟    住○○市○里區○○路000巷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律師 

            葉俊宏律師

            陳宜姍律師

被      告  乙○○ 

            甲○○（原名陳○○）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施竣凱律師

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

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5分之3由被告乙○○、甲○○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

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但被告乙○○、甲○○如以

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及被告乙○○於民國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

一女，一家四口原本和樂融融，幸福美滿。然而，被告乙

○○與原告結婚後，與被告甲○○（原名陳○○，下同）相

識，被告二人經常於工作空檔私自約會並傳送曖昧訊息，被

告甲○○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以此為由逼迫

原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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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而被告乙○○即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

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嗣後，原告於被告乙○○苦

苦哀求並表明決不再犯之情況下，考量給予子女完整之家

庭，後再於111年7月31日與被告乙○○登記結婚，迄今婚姻

關係仍存續。

　㈡詎料，被告乙○○竟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

　　告表達離婚之意，原告警覺被告二人恐有再次聯繫及見面之

　　情形，遂於000年0月間（農曆新年期間）至5月間，陸續查

　　閱被告乙○○此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密碼為女兒生日

　　），發現被告乙○○趁工作空檔，與被告甲○○幾乎每日不

間斷傳送如同情人伴侶間親暱對話訊息及進行視訊通話，更

經常私下幽會而有性行為，並拍攝親密之床照，被告甲○○

甚至有和誘被告乙○○脫離家庭之言行，一再引誘被告乙

○○與原告離婚。是以，配偶之間本應互相有忠誠、維持婚

姻圓滿之權利及義務，惟被告乙○○明知自身已婚並有家

庭，被告甲○○亦明知此事，被告二人竟仍發生婚外情，導

致原告之婚姻及家庭破碎，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摧毀原告

本應甜蜜幸福之家庭關係，原告亦因此患有睡眠障礙而就診

身心科，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提起本

件訴訟，以維護自身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二人則以：

　㈠「配偶權」非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婚姻共同生活之圖滿

　　安全及幸福」亦非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標的。原告以其配偶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請求被告二人

　　連帶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被告乙○○否認有授權原告解密、查看手機之情，原告所

提原證4-1至6資料，均嚴重侵害被告二人之隱私權，不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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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據之用，縱使得作為證據，依其內容僅為好友間之日常

對話，單純相約吃飯、打招呼，並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

何逾越正常交往之情，於現代社會瀰漫開放風氣之際，原證

5之照片出現於好友間亦屬合理，被告二人並未發生性行

為，另原證6與訂房資訊與被告乙○○無涉，亦無法證明原

告主張有理由。

　㈢再以本件案情及證據結構而言，被告乙○○為高商畢業、月

薪約45,000元，被告甲○○為二專畢業、月薪約50,000元，

被告甲○○需扶養母親，故原告請求慰撫金之數額過高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2.若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04、205頁）：

  ㈠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1 月30日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

　　嗣兩造於100 年10月19日協議離婚（原證1）。

  ㈡原告與被告乙○○於111 年7 月31日再次結婚。

  ㈢被告乙○○於112 年12月31日、113 年1 月14日在通訊軟體

LINE向原告提出離婚事宜（原證2 、原證3）。

  ㈣被告甲○○Instagram 之用戶帳戶為「meg....」，用戶名

稱「Meg...」（原證4-1）。

  ㈤被告二人分別自113 年1 月2 日113 年2 月初止，自113 年

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 年4 月23日起至113

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

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

  ㈥被告甲○○曾於111 年12月16日傳送如原證5 照片予被告乙

○○。

  ㈦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

送之以下資料：甲○○在安可達（agoda ）公司官方網站預

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

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

（原證6）。

  ㈧原告因覺得被告乙○○有外遇之行為，出現焦慮、低落及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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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等症狀，遂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

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

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

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原證

10）。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

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

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

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

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意旨

同此見解）。又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

式為之，被害人不易舉證，應自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

必要性及比例原則等，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

能力。如對隱私權之保護未逾越必要之程度及比例原則，應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107

年度台上字第592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二人雖辯稱：被

告乙○○並未告知原告其手機密碼、亦未同意原告觀看其手

機內容，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之證據資料，侵害隱私權，

證據能力恐有疑義，不足採用等語，然本院審以被告乙○○

與原告為夫妻關係，屬密切生活共同體，與一般之於第三人

之隱私權期待，自不可兩相比擬，況且，被告乙○○之手機

密碼為兩人所生女兒之生日，此亦為兩造所未爭執（見本院

卷第13、137-140、201-206頁），倘若並非被告乙○○告知

原告，原告豈可能知悉？是堪認原告所稱：其係於發現被告

二人恐有繼續交往之情後，就被告乙○○先前同意交付密碼

之舊手機，進行查閱等語，應屬可信。況原告之目的係為維

護其與被告乙○○之婚姻，而被告二人出遊或為親密對話

時，尚難期待有其他事證可佐，原告倘不提出上開被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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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內之事證，亦無其他管道可證其所主張之事實；且

原告僅於本件訴訟提出作為證物，審理過程中亦不致造成前

開被告二人合照照片、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外洩，自仍應認原

告取得資料之手段、目的均未逾比例原則，是原告所提原告

4-1至6之資料，應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

育有一子一女，嗣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被告甲

○○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並以此為由逼迫原

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

被告乙○○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

日與被告乙○○離婚；然原告與被告乙○○再於111年7月31

日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被告乙○○卻於112年

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告表達離婚之意，表示「心不

在原告身上」等情，有戶口名簿、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

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39頁）。被告二人並不

爭執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結婚、被告二人於92年相識、

原告與被告乙○○100年離婚、111年7月再婚等節（見本院

卷第155、204頁），且被告甲○○亦不爭執曾於113年2月28

日有與原告為如卷附錄音譯文所示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

187-191、202頁），依上開對話內容「被告甲○○：...我

今天來跟他講，也是跟他講清楚，我們沒有要在一起

了...」、「原告：你突然打電話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

你講，他人在你旁邊嗎？」、「被告甲○○：當然阿！這不

就是乙○○的電話嗎？」、「原告：喔對，所以你今天還是

去找他囉？」、「被告甲○○：我要跟他談分手阿！...妳

要離婚嗎？妳不離婚的話....」、「原告：我跟妳講，我一

開始....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說過了」、「被告甲○○：

所以我說我們兩個也是拜託妳成全我們阿，對嘛？」、「原

告：我不會離開他的，那一次，為什麼在十年前我會跟他斷

了？對阿！你們拿著孩子來要脅我耶，到最後我真的...我

真的已經心死了，我不是成全他，而是我自己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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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甲○○：好，沒關係，反正這個人就是現在選你了

嘛，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沒意思阿，對不對？妳不用綁我我

不用綁你呀...就是你顧好他就好了，妳不要讓她來找我...

兩個女人不用再為了這個男人爭來爭去了啦」、「原告：我

知道阿，所以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講了阿，我不是就叫

你...你就是愛錯對象，麻煩你，你就是應該要去找你真正

的，真正會愛你一輩子、娶你的老公，為什麼你就...你明

明就知道他是已婚...」、「被告甲○○：好了，就這樣子

了，就這樣子了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再說這麼多了

啦，對不起....」可知，被告甲○○並未爭執其10年前確實

因與被告乙○○發生性行為而懷有孩子，被告二人告知原告

上情後，原告因而心死離婚，且被告甲○○係在明知被告乙

○○與原告具有婚姻關係下，仍與被告乙○○交往、拜託原

告成全被告二人，距今已有約20年之期間。是而，原告所稱

其與被告乙○○81年結婚後，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

導致被告甲○○懷有身孕，原告遂與被告乙○○於100年間

離婚一情，並非無據；而被告二人既已交往約20年，迄兩造

為前揭通話之113年2月28日，被告甲○○始要與被告乙○○

洽談分手事宜，則被告乙○○於111年7月與原告再婚後，又

於112年12月31日、113年1月1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之要求，

並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語，原告主張係被告二人發生

外遇關係所致，應屬可採。

　㈢次查，兩造並不爭執被告二人分別自113年1月2日113年2月

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年4月

23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

原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見本院卷第204

頁）。而依前開被告二人間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1-147

頁）「被告甲○○：我只是好奇，她明天會不會去谷關，然

後又說打你車開回烏日，後天載你下班」、「被告乙○○：

大編劇，妳真的是很會編，等等又照你的劇情演起了」、

「被告甲○○：一定是阿，我懂她」、「被告乙○○：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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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編劇的戲就好了，還需要追什麼劇...」、「被告甲

○○：明天就離婚...很快阿...你離家出走...來阿...星期

六不要回家」、「被告乙○○：通知你個不喜歡聽到的消

息，她在谷關泡湯，要坐這班車出去，你沒算到吧...約了

我就慘了，這下先吃巴掌。又開始了，所以說不說都是錯，

好啦！明天好好陪你行吧...想想明天可以在一起，別不開

心....明天可能妳要先去買藍色小藥丸，順便買超薄0.0幾

的套子」、「被告甲○○：我就是想要你陪我才問你的

阿」、「被告乙○○：太想我了是吧....我更喜歡妳的熱情

溫柔，我最喜歡妳對我的方式...想到要抱你就睡不著了...

不只禮拜六，每天都想陪你餒...抱著妳會比較激動啦，雞

雞一直動...」，及兩人頻繁互傳愛心圖案可悉，被告二人

明知原告已經起疑、去找被告乙○○搭乘其所駕駛之客運，

被告二人卻仍繼續交往、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

為，被告甲○○更要求被告乙○○與原告離婚、離家出走、

不要回家。被告二人間之往來，於上揭對話之原告與被告乙

○○婚姻存續期間，不只對話內容、相約見面所為，均確已

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程度無疑，被告二人辯稱僅係社會

風氣開放所致，兩人並未發生性行為等語，乃無可採。此

外，被告甲○○並不爭執其111年12月16日傳送予被告乙

○○如原證5所示之照片，係被告二人共同至谷關出遊時，

躺在飯店床上之合照（見本院卷第149-153、203-205頁），

觀諸該照片被告乙○○僅穿白色短汗衫、被告則穿黑蕾絲肩

帶坦胸上衣，且被告甲○○傳送該照片前，已知悉被告乙

○○與原告再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03頁），足見被告甲

○○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仍傳送其與被

告乙○○共同出遊之飯店躺床合照予被告乙○○，其背後之

動機實屬可議，尤其被告二人前於乙○○與原告第一段婚姻

關係中，亦曾交往、發生性行為而懷孕，被告乙○○與原告

嗣即離婚、再婚，被告甲○○均知悉甚詳，其猶為前開躺床

照片之傳送，而毫無恐侵害原告配偶權之顧忌思量，實難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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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妥適。再者，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

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如原證6所示資料，即被告甲○○在

安可達（agoda）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

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

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155、157、205頁），衡情倘若被告甲○○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之行程均與被告乙○○無涉，被告甲

○○何需將其預定成功之消息傳予被告乙○○知悉？倘非被

告二人之關係非比尋常，被告甲○○何需向被告乙○○告知

其將出遊、預定飯店成功之情事？此益徵被告二人於被告乙

○○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應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

情誼，被告二人該部分所辯僅是好朋友等語，並無可採。承

上，被告二人間之交往已逾男女之間一般交誼之份際，達於

破壞他人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已經侵害

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甚顯。

　㈣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

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

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

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

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

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

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

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

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配偶之一方行

為不誠實，與第三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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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幸福之行為者，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

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本件被告二人以共同侵害配偶權之意思

聯絡為交往之行為，並購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

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

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洵堪認定，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

二人就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連帶賠償原告相當金額之

精神慰撫金，乃屬有據。

　㈤再按人格權被侵害者，雖許被害人請求以金錢賠償，但其損

失原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

當，應由法院斟酌實際加害情形與其人格權損害是否重大，

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情形定其數額，非

以賠償義務人之資力為惟一之考量（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

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二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親密交往，業已破

壞原告之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自屬不法侵害原告之

配偶權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受有一定程度之精神上痛

苦，原告亦因而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並於113 年

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

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

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繼續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第161、193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

損害賠償，為有理由，洵堪認定。又原告為二專畢業，任職

工程助理，月薪35,9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

有一輛機車、無汽車，有一棟房屋，尚有貸款約90萬元需繳

納；被告乙○○為高商畢業，目前擔任客運駕駛，月薪約

45,0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汽車，土

地三筆，尚有貸款約30萬需繳納，居住在與胞弟共有之地上

建物，無需支付租金或房貸；被告甲○○為二專畢業、任職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月薪約5萬元（含薪資3萬餘元及獎

金1萬餘元），未婚，需扶養母親，名下有一輛機車，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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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尚有信用貸款276萬餘元需繳納，無需支付租金亦無

房貸等情，經兩造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39、147、155、

183、201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機車行照、信貸

餘額截圖、汽車行照、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159-165、187、207-215頁，證物袋），是本院審酌上

情，與被告二人共同侵權之態樣、期間，暨對原告造成精神

上痛苦之程度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

付8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尚屬過高，應予核減為50萬

元，始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礙難准許。

　㈥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

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債權，核屬

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亦未約定利率，既經原告起訴請求而送

達訴狀，被告二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

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6月14日（見本院卷

第171、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

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50萬元，及自

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就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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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院所命給付金額尚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得假執行；又被告就此

部分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

金額併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既

經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

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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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07號
原      告  馬麗娟    住○○市○里區○○路000巷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律師  
            葉俊宏律師
            陳宜姍律師
被      告  乙○○  
            甲○○（原名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施竣凱律師
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5分之3由被告乙○○、甲○○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但被告乙○○、甲○○如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及被告乙○○於民國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原本和樂融融，幸福美滿。然而，被告乙○○與原告結婚後，與被告甲○○（原名陳○○，下同）相識，被告二人經常於工作空檔私自約會並傳送曖昧訊息，被告甲○○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而被告乙○○即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嗣後，原告於被告乙○○苦苦哀求並表明決不再犯之情況下，考量給予子女完整之家庭，後再於111年7月31日與被告乙○○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
　㈡詎料，被告乙○○竟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
　　告表達離婚之意，原告警覺被告二人恐有再次聯繫及見面之
　　情形，遂於000年0月間（農曆新年期間）至5月間，陸續查
　　閱被告乙○○此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密碼為女兒生日
　　），發現被告乙○○趁工作空檔，與被告甲○○幾乎每日不間斷傳送如同情人伴侶間親暱對話訊息及進行視訊通話，更經常私下幽會而有性行為，並拍攝親密之床照，被告甲○○甚至有和誘被告乙○○脫離家庭之言行，一再引誘被告乙○○與原告離婚。是以，配偶之間本應互相有忠誠、維持婚姻圓滿之權利及義務，惟被告乙○○明知自身已婚並有家庭，被告甲○○亦明知此事，被告二人竟仍發生婚外情，導致原告之婚姻及家庭破碎，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摧毀原告本應甜蜜幸福之家庭關係，原告亦因此患有睡眠障礙而就診身心科，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提起本件訴訟，以維護自身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二人則以：
　㈠「配偶權」非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婚姻共同生活之圖滿
　　安全及幸福」亦非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標的。原告以其配偶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請求被告二人
　　連帶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被告乙○○否認有授權原告解密、查看手機之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資料，均嚴重侵害被告二人之隱私權，不得作為證據之用，縱使得作為證據，依其內容僅為好友間之日常對話，單純相約吃飯、打招呼，並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何逾越正常交往之情，於現代社會瀰漫開放風氣之際，原證5之照片出現於好友間亦屬合理，被告二人並未發生性行為，另原證6與訂房資訊與被告乙○○無涉，亦無法證明原告主張有理由。
　㈢再以本件案情及證據結構而言，被告乙○○為高商畢業、月薪約45,000元，被告甲○○為二專畢業、月薪約50,000元，被告甲○○需扶養母親，故原告請求慰撫金之數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若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04、205頁）：
  ㈠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1 月30日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
　　嗣兩造於100 年10月19日協議離婚（原證1）。
  ㈡原告與被告乙○○於111 年7 月31日再次結婚。
  ㈢被告乙○○於112 年12月31日、113 年1 月14日在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提出離婚事宜（原證2 、原證3）。
  ㈣被告甲○○Instagram 之用戶帳戶為「meg....」，用戶名稱「Meg...」（原證4-1）。
  ㈤被告二人分別自113 年1 月2 日113 年2 月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 年4 月23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
  ㈥被告甲○○曾於111 年12月16日傳送如原證5 照片予被告乙○○。
  ㈦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以下資料：甲○○在安可達（agoda ）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原證6）。
  ㈧原告因覺得被告乙○○有外遇之行為，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遂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原證10）。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又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被害人不易舉證，應自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及比例原則等，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如對隱私權之保護未逾越必要之程度及比例原則，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107 年度台上字第592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二人雖辯稱：被告乙○○並未告知原告其手機密碼、亦未同意原告觀看其手機內容，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之證據資料，侵害隱私權，證據能力恐有疑義，不足採用等語，然本院審以被告乙○○與原告為夫妻關係，屬密切生活共同體，與一般之於第三人之隱私權期待，自不可兩相比擬，況且，被告乙○○之手機密碼為兩人所生女兒之生日，此亦為兩造所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137-140、201-206頁），倘若並非被告乙○○告知原告，原告豈可能知悉？是堪認原告所稱：其係於發現被告二人恐有繼續交往之情後，就被告乙○○先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進行查閱等語，應屬可信。況原告之目的係為維護其與被告乙○○之婚姻，而被告二人出遊或為親密對話時，尚難期待有其他事證可佐，原告倘不提出上開被告乙○○手機內之事證，亦無其他管道可證其所主張之事實；且原告僅於本件訴訟提出作為證物，審理過程中亦不致造成前開被告二人合照照片、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外洩，自仍應認原告取得資料之手段、目的均未逾比例原則，是原告所提原告4-1至6之資料，應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嗣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被告甲○○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並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被告乙○○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然原告與被告乙○○再於111年7月31日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被告乙○○卻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告表達離婚之意，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情，有戶口名簿、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39頁）。被告二人並不爭執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結婚、被告二人於92年相識、原告與被告乙○○100年離婚、111年7月再婚等節（見本院卷第155、204頁），且被告甲○○亦不爭執曾於113年2月28日有與原告為如卷附錄音譯文所示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87-191、202頁），依上開對話內容「被告甲○○：...我今天來跟他講，也是跟他講清楚，我們沒有要在一起了...」、「原告：你突然打電話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他人在你旁邊嗎？」、「被告甲○○：當然阿！這不就是乙○○的電話嗎？」、「原告：喔對，所以你今天還是去找他囉？」、「被告甲○○：我要跟他談分手阿！...妳要離婚嗎？妳不離婚的話....」、「原告：我跟妳講，我一開始....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說過了」、「被告甲○○：所以我說我們兩個也是拜託妳成全我們阿，對嘛？」、「原告：我不會離開他的，那一次，為什麼在十年前我會跟他斷了？對阿！你們拿著孩子來要脅我耶，到最後我真的...我真的已經心死了，我不是成全他，而是我自己心死...」、「被告甲○○：好，沒關係，反正這個人就是現在選你了嘛，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沒意思阿，對不對？妳不用綁我我不用綁你呀...就是你顧好他就好了，妳不要讓她來找我...兩個女人不用再為了這個男人爭來爭去了啦」、「原告：我知道阿，所以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講了阿，我不是就叫你...你就是愛錯對象，麻煩你，你就是應該要去找你真正的，真正會愛你一輩子、娶你的老公，為什麼你就...你明明就知道他是已婚...」、「被告甲○○：好了，就這樣子了，就這樣子了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再說這麼多了啦，對不起....」可知，被告甲○○並未爭執其10年前確實因與被告乙○○發生性行為而懷有孩子，被告二人告知原告上情後，原告因而心死離婚，且被告甲○○係在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具有婚姻關係下，仍與被告乙○○交往、拜託原告成全被告二人，距今已有約20年之期間。是而，原告所稱其與被告乙○○81年結婚後，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導致被告甲○○懷有身孕，原告遂與被告乙○○於100年間離婚一情，並非無據；而被告二人既已交往約20年，迄兩造為前揭通話之113年2月28日，被告甲○○始要與被告乙○○洽談分手事宜，則被告乙○○於111年7月與原告再婚後，又於112年12月31日、113年1月1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之要求，並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語，原告主張係被告二人發生外遇關係所致，應屬可採。
　㈢次查，兩造並不爭執被告二人分別自113年1月2日113年2月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年4月23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見本院卷第204頁）。而依前開被告二人間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1-147頁）「被告甲○○：我只是好奇，她明天會不會去谷關，然後又說打你車開回烏日，後天載你下班」、「被告乙○○：大編劇，妳真的是很會編，等等又照你的劇情演起了」、「被告甲○○：一定是阿，我懂她」、「被告乙○○：我就看大編劇的戲就好了，還需要追什麼劇...」、「被告甲○○：明天就離婚...很快阿...你離家出走...來阿...星期六不要回家」、「被告乙○○：通知你個不喜歡聽到的消息，她在谷關泡湯，要坐這班車出去，你沒算到吧...約了我就慘了，這下先吃巴掌。又開始了，所以說不說都是錯，好啦！明天好好陪你行吧...想想明天可以在一起，別不開心....明天可能妳要先去買藍色小藥丸，順便買超薄0.0幾的套子」、「被告甲○○：我就是想要你陪我才問你的阿」、「被告乙○○：太想我了是吧....我更喜歡妳的熱情溫柔，我最喜歡妳對我的方式...想到要抱你就睡不著了...不只禮拜六，每天都想陪你餒...抱著妳會比較激動啦，雞雞一直動...」，及兩人頻繁互傳愛心圖案可悉，被告二人明知原告已經起疑、去找被告乙○○搭乘其所駕駛之客運，被告二人卻仍繼續交往、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被告甲○○更要求被告乙○○與原告離婚、離家出走、不要回家。被告二人間之往來，於上揭對話之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不只對話內容、相約見面所為，均確已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程度無疑，被告二人辯稱僅係社會風氣開放所致，兩人並未發生性行為等語，乃無可採。此外，被告甲○○並不爭執其111年12月16日傳送予被告乙○○如原證5所示之照片，係被告二人共同至谷關出遊時，躺在飯店床上之合照（見本院卷第149-153、203-205頁），觀諸該照片被告乙○○僅穿白色短汗衫、被告則穿黑蕾絲肩帶坦胸上衣，且被告甲○○傳送該照片前，已知悉被告乙○○與原告再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03頁），足見被告甲○○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仍傳送其與被告乙○○共同出遊之飯店躺床合照予被告乙○○，其背後之動機實屬可議，尤其被告二人前於乙○○與原告第一段婚姻關係中，亦曾交往、發生性行為而懷孕，被告乙○○與原告嗣即離婚、再婚，被告甲○○均知悉甚詳，其猶為前開躺床照片之傳送，而毫無恐侵害原告配偶權之顧忌思量，實難謂為妥適。再者，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如原證6所示資料，即被告甲○○在安可達（agoda）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7、205頁），衡情倘若被告甲○○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之行程均與被告乙○○無涉，被告甲○○何需將其預定成功之消息傳予被告乙○○知悉？倘非被告二人之關係非比尋常，被告甲○○何需向被告乙○○告知其將出遊、預定飯店成功之情事？此益徵被告二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應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誼，被告二人該部分所辯僅是好朋友等語，並無可採。承上，被告二人間之交往已逾男女之間一般交誼之份際，達於破壞他人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已經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甚顯。
　㈣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第三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本件被告二人以共同侵害配偶權之意思聯絡為交往之行為，並購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洵堪認定，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二人就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連帶賠償原告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乃屬有據。
　㈤再按人格權被侵害者，雖許被害人請求以金錢賠償，但其損失原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應由法院斟酌實際加害情形與其人格權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情形定其數額，非以賠償義務人之資力為惟一之考量（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二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親密交往，業已破壞原告之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自屬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受有一定程度之精神上痛苦，原告亦因而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並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繼續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1、193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洵堪認定。又原告為二專畢業，任職工程助理，月薪35,9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機車、無汽車，有一棟房屋，尚有貸款約90萬元需繳納；被告乙○○為高商畢業，目前擔任客運駕駛，月薪約45,0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汽車，土地三筆，尚有貸款約30萬需繳納，居住在與胞弟共有之地上建物，無需支付租金或房貸；被告甲○○為二專畢業、任職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月薪約5萬元（含薪資3萬餘元及獎金1萬餘元），未婚，需扶養母親，名下有一輛機車，有不動產，尚有信用貸款276萬餘元需繳納，無需支付租金亦無房貸等情，經兩造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39、147、155、183、201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機車行照、信貸餘額截圖、汽車行照、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9-165、187、207-215頁，證物袋），是本院審酌上情，與被告二人共同侵權之態樣、期間，暨對原告造成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8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尚屬過高，應予核減為50萬元，始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礙難准許。
　㈥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亦未約定利率，既經原告起訴請求而送達訴狀，被告二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6月14日（見本院卷第171、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5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就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惟因本院所命給付金額尚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得假執行；又被告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併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07號
原      告  馬麗娟    住○○市○里區○○路000巷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律師  
            葉俊宏律師
            陳宜姍律師
被      告  乙○○  
            甲○○（原名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施竣凱律師
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5分之3由被告乙○○、甲○○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但被告乙○○、甲○○如以新臺
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及被告乙○○於民國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一家四口原本和樂融融，幸福美滿。然而，被告乙○○與原
    告結婚後，與被告甲○○（原名陳○○，下同）相識，被告二人
    經常於工作空檔私自約會並傳送曖昧訊息，被告甲○○懷有被
    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離
    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而被告乙○○即經常離
    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
    。嗣後，原告於被告乙○○苦苦哀求並表明決不再犯之情況下
    ，考量給予子女完整之家庭，後再於111年7月31日與被告乙
    ○○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
　㈡詎料，被告乙○○竟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
　　告表達離婚之意，原告警覺被告二人恐有再次聯繫及見面之
　　情形，遂於000年0月間（農曆新年期間）至5月間，陸續查
　　閱被告乙○○此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密碼為女兒生日
　　），發現被告乙○○趁工作空檔，與被告甲○○幾乎每日不間斷
    傳送如同情人伴侶間親暱對話訊息及進行視訊通話，更經常
    私下幽會而有性行為，並拍攝親密之床照，被告甲○○甚至有
    和誘被告乙○○脫離家庭之言行，一再引誘被告乙○○與原告離
    婚。是以，配偶之間本應互相有忠誠、維持婚姻圓滿之權利
    及義務，惟被告乙○○明知自身已婚並有家庭，被告甲○○亦明
    知此事，被告二人竟仍發生婚外情，導致原告之婚姻及家庭
    破碎，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摧毀原告本應甜蜜幸福之家庭
    關係，原告亦因此患有睡眠障礙而就診身心科，為此，依民
    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提起本件訴訟，以維護自身
    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二人則以：
　㈠「配偶權」非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婚姻共同生活之圖滿
　　安全及幸福」亦非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標的。原告以其配偶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請求被告二人
　　連帶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被告乙○○否認有授權原告解密、查看手機之情，原告所提
    原證4-1至6資料，均嚴重侵害被告二人之隱私權，不得作為
    證據之用，縱使得作為證據，依其內容僅為好友間之日常對
    話，單純相約吃飯、打招呼，並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何
    逾越正常交往之情，於現代社會瀰漫開放風氣之際，原證5
    之照片出現於好友間亦屬合理，被告二人並未發生性行為，
    另原證6與訂房資訊與被告乙○○無涉，亦無法證明原告主張
    有理由。
　㈢再以本件案情及證據結構而言，被告乙○○為高商畢業、月薪
    約45,000元，被告甲○○為二專畢業、月薪約50,000元，被告
    甲○○需扶養母親，故原告請求慰撫金之數額過高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若受
    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04、205頁）：
  ㈠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1 月30日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
　　嗣兩造於100 年10月19日協議離婚（原證1）。
  ㈡原告與被告乙○○於111 年7 月31日再次結婚。
  ㈢被告乙○○於112 年12月31日、113 年1 月14日在通訊軟體LIN
    E向原告提出離婚事宜（原證2 、原證3）。
  ㈣被告甲○○Instagram 之用戶帳戶為「meg....」，用戶名稱「
    Meg...」（原證4-1）。
  ㈤被告二人分別自113 年1 月2 日113 年2 月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 年4 月23日起至113年
    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證
    4-2、原證4-3所示訊息。
  ㈥被告甲○○曾於111 年12月16日傳送如原證5 照片予被告乙○○
    。
  ㈦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
    以下資料：甲○○在安可達（agoda ）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
    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原證6）
    。
  ㈧原告因覺得被告乙○○有外遇之行為，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
    等症狀，遂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
    「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
    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
    、7 月9 日及8 月7 日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原證10）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
    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
    、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
    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
    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
    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意旨同
    此見解）。又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
    為之，被害人不易舉證，應自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
    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
    要性及比例原則等，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
    力。如對隱私權之保護未逾越必要之程度及比例原則，應有
    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107 年
    度台上字第592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二人雖辯稱：被告
    乙○○並未告知原告其手機密碼、亦未同意原告觀看其手機內
    容，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之證據資料，侵害隱私權，證據
    能力恐有疑義，不足採用等語，然本院審以被告乙○○與原告
    為夫妻關係，屬密切生活共同體，與一般之於第三人之隱私
    權期待，自不可兩相比擬，況且，被告乙○○之手機密碼為兩
    人所生女兒之生日，此亦為兩造所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
    137-140、201-206頁），倘若並非被告乙○○告知原告，原告
    豈可能知悉？是堪認原告所稱：其係於發現被告二人恐有繼
    續交往之情後，就被告乙○○先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進
    行查閱等語，應屬可信。況原告之目的係為維護其與被告乙
    ○○之婚姻，而被告二人出遊或為親密對話時，尚難期待有其
    他事證可佐，原告倘不提出上開被告乙○○手機內之事證，亦
    無其他管道可證其所主張之事實；且原告僅於本件訴訟提出
    作為證物，審理過程中亦不致造成前開被告二人合照照片、
    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外洩，自仍應認原告取得資料之手段、目
    的均未逾比例原則，是原告所提原告4-1至6之資料，應具證
    據能力。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
    一子一女，嗣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被告甲○○懷有
    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並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
    ○○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被告乙○○經常離
    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
    ；然原告與被告乙○○再於111年7月31日登記結婚，迄今婚姻
    關係仍存續，被告乙○○卻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
    向原告表達離婚之意，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情，有戶
    口名簿、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5-39頁）。被告二人並不爭執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
    結婚、被告二人於92年相識、原告與被告乙○○100年離婚、1
    11年7月再婚等節（見本院卷第155、204頁），且被告甲○○
    亦不爭執曾於113年2月28日有與原告為如卷附錄音譯文所示
    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87-191、202頁），依上開對話內
    容「被告甲○○：...我今天來跟他講，也是跟他講清楚，我
    們沒有要在一起了...」、「原告：你突然打電話來，我真
    的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他人在你旁邊嗎？」、「被告甲○○：
    當然阿！這不就是乙○○的電話嗎？」、「原告：喔對，所以
    你今天還是去找他囉？」、「被告甲○○：我要跟他談分手阿
    ！...妳要離婚嗎？妳不離婚的話....」、「原告：我跟妳
    講，我一開始....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說過了」、「被告
    甲○○：所以我說我們兩個也是拜託妳成全我們阿，對嘛？」
    、「原告：我不會離開他的，那一次，為什麼在十年前我會
    跟他斷了？對阿！你們拿著孩子來要脅我耶，到最後我真的
    ...我真的已經心死了，我不是成全他，而是我自己心死...
    」、「被告甲○○：好，沒關係，反正這個人就是現在選你了
    嘛，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沒意思阿，對不對？妳不用綁我我
    不用綁你呀...就是你顧好他就好了，妳不要讓她來找我...
    兩個女人不用再為了這個男人爭來爭去了啦」、「原告：我
    知道阿，所以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講了阿，我不是就叫你
    ...你就是愛錯對象，麻煩你，你就是應該要去找你真正的
    ，真正會愛你一輩子、娶你的老公，為什麼你就...你明明
    就知道他是已婚...」、「被告甲○○：好了，就這樣子了，
    就這樣子了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再說這麼多了啦，對
    不起....」可知，被告甲○○並未爭執其10年前確實因與被告
    乙○○發生性行為而懷有孩子，被告二人告知原告上情後，原
    告因而心死離婚，且被告甲○○係在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具有
    婚姻關係下，仍與被告乙○○交往、拜託原告成全被告二人，
    距今已有約20年之期間。是而，原告所稱其與被告乙○○81年
    結婚後，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導致被告甲○○懷有身
    孕，原告遂與被告乙○○於100年間離婚一情，並非無據；而
    被告二人既已交往約20年，迄兩造為前揭通話之113年2月28
    日，被告甲○○始要與被告乙○○洽談分手事宜，則被告乙○○於
    111年7月與原告再婚後，又於112年12月31日、113年1月14
    日向原告提出離婚之要求，並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語
    ，原告主張係被告二人發生外遇關係所致，應屬可採。
　㈢次查，兩造並不爭執被告二人分別自113年1月2日113年2月初
    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年4月23
    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
    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見本院卷第204頁）
    。而依前開被告二人間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1-147頁）
    「被告甲○○：我只是好奇，她明天會不會去谷關，然後又說
    打你車開回烏日，後天載你下班」、「被告乙○○：大編劇，
    妳真的是很會編，等等又照你的劇情演起了」、「被告甲○○
    ：一定是阿，我懂她」、「被告乙○○：我就看大編劇的戲就
    好了，還需要追什麼劇...」、「被告甲○○：明天就離婚...
    很快阿...你離家出走...來阿...星期六不要回家」、「被
    告乙○○：通知你個不喜歡聽到的消息，她在谷關泡湯，要坐
    這班車出去，你沒算到吧...約了我就慘了，這下先吃巴掌
    。又開始了，所以說不說都是錯，好啦！明天好好陪你行吧
    ...想想明天可以在一起，別不開心....明天可能妳要先去
    買藍色小藥丸，順便買超薄0.0幾的套子」、「被告甲○○：
    我就是想要你陪我才問你的阿」、「被告乙○○：太想我了是
    吧....我更喜歡妳的熱情溫柔，我最喜歡妳對我的方式...
    想到要抱你就睡不著了...不只禮拜六，每天都想陪你餒...
    抱著妳會比較激動啦，雞雞一直動...」，及兩人頻繁互傳
    愛心圖案可悉，被告二人明知原告已經起疑、去找被告乙○○
    搭乘其所駕駛之客運，被告二人卻仍繼續交往、買藍色小藥
    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被告甲○○更要求被告乙○○與原告
    離婚、離家出走、不要回家。被告二人間之往來，於上揭對
    話之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不只對話內容、相約見
    面所為，均確已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程度無疑，被告二
    人辯稱僅係社會風氣開放所致，兩人並未發生性行為等語，
    乃無可採。此外，被告甲○○並不爭執其111年12月16日傳送
    予被告乙○○如原證5所示之照片，係被告二人共同至谷關出
    遊時，躺在飯店床上之合照（見本院卷第149-153、203-205
    頁），觀諸該照片被告乙○○僅穿白色短汗衫、被告則穿黑蕾
    絲肩帶坦胸上衣，且被告甲○○傳送該照片前，已知悉被告乙
    ○○與原告再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03頁），足見被告甲○○
    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仍傳送其與被告乙○○
    共同出遊之飯店躺床合照予被告乙○○，其背後之動機實屬可
    議，尤其被告二人前於乙○○與原告第一段婚姻關係中，亦曾
    交往、發生性行為而懷孕，被告乙○○與原告嗣即離婚、再婚
    ，被告甲○○均知悉甚詳，其猶為前開躺床照片之傳送，而毫
    無恐侵害原告配偶權之顧忌思量，實難謂為妥適。再者，被
    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如
    原證6所示資料，即被告甲○○在安可達（agoda）公司官方網
    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
    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7、205頁），衡
    情倘若被告甲○○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之行程均與被
    告乙○○無涉，被告甲○○何需將其預定成功之消息傳予被告乙
    ○○知悉？倘非被告二人之關係非比尋常，被告甲○○何需向被
    告乙○○告知其將出遊、預定飯店成功之情事？此益徵被告二
    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應有逾越一般男女正
    常交往之情誼，被告二人該部分所辯僅是好朋友等語，並無
    可採。承上，被告二人間之交往已逾男女之間一般交誼之份
    際，達於破壞他人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
    已經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甚顯。
　㈣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
    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
    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
    、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
    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
    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
    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
    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
    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
    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
    誠實，與第三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
    福之行為者，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
    同侵權行為人。本件被告二人以共同侵害配偶權之意思聯絡
    為交往之行為，並購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
    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
    有相當之痛苦，洵堪認定，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二人
    就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連帶賠償原告相當金額之精神
    慰撫金，乃屬有據。
　㈤再按人格權被侵害者，雖許被害人請求以金錢賠償，但其損
    失原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
    ，應由法院斟酌實際加害情形與其人格權損害是否重大，及
    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情形定其數額，非以
    賠償義務人之資力為惟一之考量（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
    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二
    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親密交往，業已破壞原
    告之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自屬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
    權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受有一定程度之精神上痛苦，
    原告亦因而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並於113 年4 月
    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
    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繼
    續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
    院卷第161、193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
    償，為有理由，洵堪認定。又原告為二專畢業，任職工程助
    理，月薪35,9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
    機車、無汽車，有一棟房屋，尚有貸款約90萬元需繳納；被
    告乙○○為高商畢業，目前擔任客運駕駛，月薪約45,000元，
    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汽車，土地三筆，尚
    有貸款約30萬需繳納，居住在與胞弟共有之地上建物，無需
    支付租金或房貸；被告甲○○為二專畢業、任職阿瘦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月薪約5萬元（含薪資3萬餘元及獎金1萬餘元）
    ，未婚，需扶養母親，名下有一輛機車，有不動產，尚有信
    用貸款276萬餘元需繳納，無需支付租金亦無房貸等情，經
    兩造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39、147、155、183、201頁）
    ，並有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機車行照、信貸餘額截圖、汽
    車行照、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9-165
    、187、207-215頁，證物袋），是本院審酌上情，與被告二
    人共同侵權之態樣、期間，暨對原告造成精神上痛苦之程度
    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80萬元之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尚屬過高，應予核減為50萬元，始為適當
    。逾此範圍之請求，礙難准許。
　㈥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
    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
    ，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
    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
    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債權，核屬無確
    定期限之給付，亦未約定利率，既經原告起訴請求而送達訴
    狀，被告二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民事
    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6月14日（見本院卷第17
    1、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
    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50萬元，及自11
    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就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惟
    因本院所命給付金額尚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得假執行；又被告就此
    部分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
    金額併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既
    經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
    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607號
原      告  馬麗娟    住○○市○里區○○路000巷00號8樓
訴訟代理人  俞伯璋律師  
            葉俊宏律師
            陳宜姍律師
被      告  乙○○  
            甲○○（原名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歐嘉文律師
            施竣凱律師
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乙○○、甲○○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5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5分之3由被告乙○○、甲○○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為假執行；但被告乙○○、甲○○如以新臺幣5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及被告乙○○於民國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原本和樂融融，幸福美滿。然而，被告乙○○與原告結婚後，與被告甲○○（原名陳○○，下同）相識，被告二人經常於工作空檔私自約會並傳送曖昧訊息，被告甲○○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而被告乙○○即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嗣後，原告於被告乙○○苦苦哀求並表明決不再犯之情況下，考量給予子女完整之家庭，後再於111年7月31日與被告乙○○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
　㈡詎料，被告乙○○竟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
　　告表達離婚之意，原告警覺被告二人恐有再次聯繫及見面之
　　情形，遂於000年0月間（農曆新年期間）至5月間，陸續查
　　閱被告乙○○此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密碼為女兒生日
　　），發現被告乙○○趁工作空檔，與被告甲○○幾乎每日不間斷傳送如同情人伴侶間親暱對話訊息及進行視訊通話，更經常私下幽會而有性行為，並拍攝親密之床照，被告甲○○甚至有和誘被告乙○○脫離家庭之言行，一再引誘被告乙○○與原告離婚。是以，配偶之間本應互相有忠誠、維持婚姻圓滿之權利及義務，惟被告乙○○明知自身已婚並有家庭，被告甲○○亦明知此事，被告二人竟仍發生婚外情，導致原告之婚姻及家庭破碎，已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並摧毀原告本應甜蜜幸福之家庭關係，原告亦因此患有睡眠障礙而就診身心科，為此，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提起本件訴訟，以維護自身權益等語。
　㈢並聲明：1.被告二人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二人則以：
　㈠「配偶權」非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婚姻共同生活之圖滿
　　安全及幸福」亦非法律上應予保護之「利益」；非屬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之侵權行為標的。原告以其配偶權、
　　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而情節重大，請求被告二人
　　連帶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並無理由。
　㈡又被告乙○○否認有授權原告解密、查看手機之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資料，均嚴重侵害被告二人之隱私權，不得作為證據之用，縱使得作為證據，依其內容僅為好友間之日常對話，單純相約吃飯、打招呼，並不足以認定被告二人間有何逾越正常交往之情，於現代社會瀰漫開放風氣之際，原證5之照片出現於好友間亦屬合理，被告二人並未發生性行為，另原證6與訂房資訊與被告乙○○無涉，亦無法證明原告主張有理由。
　㈢再以本件案情及證據結構而言，被告乙○○為高商畢業、月薪約45,000元，被告甲○○為二專畢業、月薪約50,000元，被告甲○○需扶養母親，故原告請求慰撫金之數額過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若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204、205頁）：
  ㈠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1 月30日結婚，並育有一子一女；
　　嗣兩造於100 年10月19日協議離婚（原證1）。
  ㈡原告與被告乙○○於111 年7 月31日再次結婚。
  ㈢被告乙○○於112 年12月31日、113 年1 月14日在通訊軟體LINE向原告提出離婚事宜（原證2 、原證3）。
  ㈣被告甲○○Instagram 之用戶帳戶為「meg....」，用戶名稱「Meg...」（原證4-1）。
  ㈤被告二人分別自113 年1 月2 日113 年2 月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 年4 月23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
  ㈥被告甲○○曾於111 年12月16日傳送如原證5 照片予被告乙○○。
  ㈦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以下資料：甲○○在安可達（agoda ）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原證6）。
  ㈧原告因覺得被告乙○○有外遇之行為，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遂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原證10）。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民事訴訟法對於證據能力並未設有規定，關於涉及侵害隱私權所取得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應綜合考量誠信原則、憲法上基本權之保障、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等因素，衡量當事人取得證據之目的與手段、所欲保護之法益與所侵害法益之輕重，如認符合比例原則，則所取得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326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又妨害他人婚姻權益之不法行為，常以隱秘方式為之，被害人不易舉證，應自誠信原則、正當程序原則、憲法權利之保障、侵害法益之輕重、發現真實與促進訴訟之必要性及比例原則等，加以衡量其違法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如對隱私權之保護未逾越必要之程度及比例原則，應有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07號判決、107 年度台上字第592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二人雖辯稱：被告乙○○並未告知原告其手機密碼、亦未同意原告觀看其手機內容，故原告所提原證4-1至6之證據資料，侵害隱私權，證據能力恐有疑義，不足採用等語，然本院審以被告乙○○與原告為夫妻關係，屬密切生活共同體，與一般之於第三人之隱私權期待，自不可兩相比擬，況且，被告乙○○之手機密碼為兩人所生女兒之生日，此亦為兩造所未爭執（見本院卷第13、137-140、201-206頁），倘若並非被告乙○○告知原告，原告豈可能知悉？是堪認原告所稱：其係於發現被告二人恐有繼續交往之情後，就被告乙○○先前同意交付密碼之舊手機，進行查閱等語，應屬可信。況原告之目的係為維護其與被告乙○○之婚姻，而被告二人出遊或為親密對話時，尚難期待有其他事證可佐，原告倘不提出上開被告乙○○手機內之事證，亦無其他管道可證其所主張之事實；且原告僅於本件訴訟提出作為證物，審理過程中亦不致造成前開被告二人合照照片、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外洩，自仍應認原告取得資料之手段、目的均未逾比例原則，是原告所提原告4-1至6之資料，應具證據能力。
  ㈡經查，原告主張其與被告乙○○於81年1月30日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一女，嗣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被告甲○○懷有被告乙○○之孩子後，被告二人並以此為由逼迫原告與被告乙○○離婚，遭原告拒絕，嗣後被告甲○○墮胎，被告乙○○經常離家並棄兒女不顧，原告遂於100年10月19日與被告乙○○離婚；然原告與被告乙○○再於111年7月31日登記結婚，迄今婚姻關係仍存續，被告乙○○卻於112年12月31日及113年1月14日向原告表達離婚之意，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情，有戶口名簿、原告與被告乙○○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5-39頁）。被告二人並不爭執原告與被告乙○○於81年結婚、被告二人於92年相識、原告與被告乙○○100年離婚、111年7月再婚等節（見本院卷第155、204頁），且被告甲○○亦不爭執曾於113年2月28日有與原告為如卷附錄音譯文所示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87-191、202頁），依上開對話內容「被告甲○○：...我今天來跟他講，也是跟他講清楚，我們沒有要在一起了...」、「原告：你突然打電話來，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你講，他人在你旁邊嗎？」、「被告甲○○：當然阿！這不就是乙○○的電話嗎？」、「原告：喔對，所以你今天還是去找他囉？」、「被告甲○○：我要跟他談分手阿！...妳要離婚嗎？妳不離婚的話....」、「原告：我跟妳講，我一開始....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說過了」、「被告甲○○：所以我說我們兩個也是拜託妳成全我們阿，對嘛？」、「原告：我不會離開他的，那一次，為什麼在十年前我會跟他斷了？對阿！你們拿著孩子來要脅我耶，到最後我真的...我真的已經心死了，我不是成全他，而是我自己心死...」、「被告甲○○：好，沒關係，反正這個人就是現在選你了嘛，我們現在的重點就是沒意思阿，對不對？妳不用綁我我不用綁你呀...就是你顧好他就好了，妳不要讓她來找我...兩個女人不用再為了這個男人爭來爭去了啦」、「原告：我知道阿，所以二十年前我就已經跟妳講了阿，我不是就叫你...你就是愛錯對象，麻煩你，你就是應該要去找你真正的，真正會愛你一輩子、娶你的老公，為什麼你就...你明明就知道他是已婚...」、「被告甲○○：好了，就這樣子了，就這樣子了好不好，我覺得我們也不用再說這麼多了啦，對不起....」可知，被告甲○○並未爭執其10年前確實因與被告乙○○發生性行為而懷有孩子，被告二人告知原告上情後，原告因而心死離婚，且被告甲○○係在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具有婚姻關係下，仍與被告乙○○交往、拜託原告成全被告二人，距今已有約20年之期間。是而，原告所稱其與被告乙○○81年結婚後，被告二人於92年間相識交往、導致被告甲○○懷有身孕，原告遂與被告乙○○於100年間離婚一情，並非無據；而被告二人既已交往約20年，迄兩造為前揭通話之113年2月28日，被告甲○○始要與被告乙○○洽談分手事宜，則被告乙○○於111年7月與原告再婚後，又於112年12月31日、113年1月14日向原告提出離婚之要求，並表示「心不在原告身上」等語，原告主張係被告二人發生外遇關係所致，應屬可採。
　㈢次查，兩造並不爭執被告二人分別自113年1月2日113年2月初止，自113 年2 月13日起至113 年3 月底止、自113年4月23日起至113年5 月20日止等期間，透過Instagram 傳送如原證4-1 、原證4-2、原證4-3所示訊息（見本院卷第204頁）。而依前開被告二人間之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41-147頁）「被告甲○○：我只是好奇，她明天會不會去谷關，然後又說打你車開回烏日，後天載你下班」、「被告乙○○：大編劇，妳真的是很會編，等等又照你的劇情演起了」、「被告甲○○：一定是阿，我懂她」、「被告乙○○：我就看大編劇的戲就好了，還需要追什麼劇...」、「被告甲○○：明天就離婚...很快阿...你離家出走...來阿...星期六不要回家」、「被告乙○○：通知你個不喜歡聽到的消息，她在谷關泡湯，要坐這班車出去，你沒算到吧...約了我就慘了，這下先吃巴掌。又開始了，所以說不說都是錯，好啦！明天好好陪你行吧...想想明天可以在一起，別不開心....明天可能妳要先去買藍色小藥丸，順便買超薄0.0幾的套子」、「被告甲○○：我就是想要你陪我才問你的阿」、「被告乙○○：太想我了是吧....我更喜歡妳的熱情溫柔，我最喜歡妳對我的方式...想到要抱你就睡不著了...不只禮拜六，每天都想陪你餒...抱著妳會比較激動啦，雞雞一直動...」，及兩人頻繁互傳愛心圖案可悉，被告二人明知原告已經起疑、去找被告乙○○搭乘其所駕駛之客運，被告二人卻仍繼續交往、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被告甲○○更要求被告乙○○與原告離婚、離家出走、不要回家。被告二人間之往來，於上揭對話之原告與被告乙○○婚姻存續期間，不只對話內容、相約見面所為，均確已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程度無疑，被告二人辯稱僅係社會風氣開放所致，兩人並未發生性行為等語，乃無可採。此外，被告甲○○並不爭執其111年12月16日傳送予被告乙○○如原證5所示之照片，係被告二人共同至谷關出遊時，躺在飯店床上之合照（見本院卷第149-153、203-205頁），觀諸該照片被告乙○○僅穿白色短汗衫、被告則穿黑蕾絲肩帶坦胸上衣，且被告甲○○傳送該照片前，已知悉被告乙○○與原告再婚之事實（見本院卷第203頁），足見被告甲○○明知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仍傳送其與被告乙○○共同出遊之飯店躺床合照予被告乙○○，其背後之動機實屬可議，尤其被告二人前於乙○○與原告第一段婚姻關係中，亦曾交往、發生性行為而懷孕，被告乙○○與原告嗣即離婚、再婚，被告甲○○均知悉甚詳，其猶為前開躺床照片之傳送，而毫無恐侵害原告配偶權之顧忌思量，實難謂為妥適。再者，被告乙○○的手機相簿內有被告甲○○於111 年12月15日傳送之如原證6所示資料，即被告甲○○在安可達（agoda）公司官方網站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並以收件人為「Meg…」電子郵件收受預定成功之郵件，郵件內容顯示「親愛的YU...」，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55、157、205頁），衡情倘若被告甲○○預定112 年1 月1 日入住飯店之行程均與被告乙○○無涉，被告甲○○何需將其預定成功之消息傳予被告乙○○知悉？倘非被告二人之關係非比尋常，被告甲○○何需向被告乙○○告知其將出遊、預定飯店成功之情事？此益徵被告二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應有逾越一般男女正常交往之情誼，被告二人該部分所辯僅是好朋友等語，並無可採。承上，被告二人間之交往已逾男女之間一般交誼之份際，達於破壞他人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程度，已經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甚顯。
　㈣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開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份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而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與第三人發生足以破壞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行為者，該第三人與不誠實之配偶即為侵害配偶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本件被告二人以共同侵害配偶權之意思聯絡為交往之行為，並購買藍色小藥丸、保險套、發生性行為，侵害原告基於配偶之身分法益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洵堪認定，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二人就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連帶賠償原告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乃屬有據。
　㈤再按人格權被侵害者，雖許被害人請求以金錢賠償，但其損失原非如財產損失之有價額可以計算，究竟如何始認為相當，應由法院斟酌實際加害情形與其人格權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者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經濟狀況等情形定其數額，非以賠償義務人之資力為惟一之考量（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二人於被告乙○○與原告婚姻關係存續中親密交往，業已破壞原告之婚姻生活圓滿、安全及幸福，自屬不法侵害原告之配偶權益，且情節重大，堪認原告受有一定程度之精神上痛苦，原告亦因而出現焦慮、低落及失眠等症狀，並於113 年4 月1 日前往欣悅診所就診，經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伴有混合性情緒特徵、入睡或維持睡眠之持續障礙」，嗣分別於113 年4 月16日、5 月21日、6 月19日、7 月9 日及8 月7 日繼續接受門診追蹤及藥物治療，有診斷證明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61、193頁），原告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為有理由，洵堪認定。又原告為二專畢業，任職工程助理，月薪35,9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機車、無汽車，有一棟房屋，尚有貸款約90萬元需繳納；被告乙○○為高商畢業，目前擔任客運駕駛，月薪約45,000元，已婚，育有兩名成年子女，名下有一輛汽車，土地三筆，尚有貸款約30萬需繳納，居住在與胞弟共有之地上建物，無需支付租金或房貸；被告甲○○為二專畢業、任職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月薪約5萬元（含薪資3萬餘元及獎金1萬餘元），未婚，需扶養母親，名下有一輛機車，有不動產，尚有信用貸款276萬餘元需繳納，無需支付租金亦無房貸等情，經兩造陳稱在卷（見本院卷第139、147、155、183、201頁），並有個人戶籍資料、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機車行照、信貸餘額截圖、汽車行照、存摺內頁影本等件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9-165、187、207-215頁，證物袋），是本院審酌上情，與被告二人共同侵權之態樣、期間，暨對原告造成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非輕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80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尚屬過高，應予核減為50萬元，始為適當。逾此範圍之請求，礙難准許。
　㈥復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二人之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給付，亦未約定利率，既經原告起訴請求而送達訴狀，被告二人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原告請求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6月14日（見本院卷第171、17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同法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二人連帶給付50萬元，及自113年6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就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為假執行之宣告，惟因本院所命給付金額尚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由本院依職權宣告得假執行；又被告就此部分陳明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金額併宣告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該部分之訴既經駁回而失所依據，不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5款、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林秉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